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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文件 

 

高分子系〔2015〕2 号 

 

 

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 

关于印发《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学科与 

人才队伍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纪委，各研究所、实验中心，机关，工会，团委： 

经研究决定，现将《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学

科与人才队伍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 

  

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 

2015 年 3 月 23 日 

 

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 

学科与人才队伍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学科与人才队伍建设专项资金管理，提高资

金使用效益，促进建设任务的顺利完成，根据国家有关财经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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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规及《浙江大学学科与人才队伍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，结

合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（以下简称高分子系）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 

第二条 学科与人才队伍建设专项资金（以下简称专项资

金）来源学校自筹资金和部分“985 工程”中央财政专项资金,主要

用于学的队伍建设、人才培养、学术研究以及体制机制创新与学

术环境建设等四个方面的工作内容。 

第三条 专项资金管理原则：总体规划，分段实施，目标导

向，任务分解，权责对应，绩效考评。 

  

第二章 职责与要求 

第四条 系办公室负责制订学科与人才队伍建设专项资金

管理办法，并由系党政联席会审定并执行；按照《高分子科学与

工程学系学科与人才队伍建设方案》的队伍建设、人才培养、学

术研究以及体制机制创新与学术环境建设设定四个子项目。 

第五条  专项资金在实施过程中，应在学系内通过一定的渠

道公布资金使用情况，接受师生监督。 

第六条  按照“谁使用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各子项目的负责人

应对专项资金使用的合法性、合理性和有效性负责。 

  

第三章 预算与使用管理 

第七条  学校计划财务处下达预算控制数后，需由各子项目

负责人根据建设任务进一步细化用款计划。用款计划经学系党政

联席会审定通过后，将项目经费下达给各子项目负责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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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专项资金的使用应严格按照《浙江大学学科与人才

队伍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及国家和学校的相关规定关于资金

支出范围及标准的规定。专项资金不能开支的内容包括： 

（一）提高现有教职工的薪酬待遇（新引进教师首聘期、“百

人计划”人才首聘期以及学校统一安排的除外)； 

（二）旅游、劳保福利、娱乐、家庭消费性和个人生活性支

出； 

（三）业务招待费用； 

（四）手机购置费、个人通讯费； 

（五）交通工具购置及运行维护费； 

（六）缴纳罚款、还贷、捐赠、赞助、赔偿、滞纳金及对外

投资的支出； 

    （七）与学科和人才队伍建设无关的日常公用支出，以及国

家和学校规定不得列入的其他支出。 

第九条  专项资金原则上不允许在校外划拨，确因校内无法

完成的任务需要外拨的，需报学校学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批

同意。 

第十条  由系主任担任学科与人才队伍建设专项资金负责

人，同时委托分管财务工作的系领导负责审批经费支出。所有经

费均需由系主任或分管财务工作的系领导审批同意方可结算。 

第十一条  预算内资金支出采取系内两级审批的形式，即资

金支出需先由子项目负责人审核签字后再由负责经费审批的系

领导签字后才可结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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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资金使用中应尽量避免预算外支出的情况。如遇

特殊情况需要调整预算的支出，5 万元以上的由子项目负责人作

出书面说明，并提交学系党政联席会讨论决定。 

 

第四章 监督检查与绩效考评 

第十三条  专项资金实行定期检查和汇报制度。各子项目负

责人每个季度要向系党政联席会议汇报经费执行情况，系纪委将

定期检查专项预算执行、资金使用效益，检查结果将纳入子项目

负责人年度考核内容之一。 

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学系党政联席会议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  主动公开  2015 年 3 月 23 日印发 


